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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以上招生计划以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最后公布为准。

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

2014年普通本科招生计划表

●办学优势
浙江工业大学是浙江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同建设的省属

重点大学，是全国首批“

2011

计划”高校，现有

4

个博士后流动站，

25

个博士学位授予点；

101

个硕士学位授予点；之江学院各个专业

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考取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。

2014

年中国独立学院排行榜中， 我院在

290

多所独立学院中

综合实力排名第五。

2014

级新生入住绍兴校园。 绍兴校园位于美丽富饶、人杰地

灵、素有“江南明珠”、“丝绸之府”、“文化之邦”、“名士之乡”之美

誉的历史文化名城绍兴市柯桥城区，生活便利，交通方便。

2014

年

10

月浙江省十五届运动会将在柯桥区召开，比赛场馆离校园仅一

公里。 之江学子可以方便地观看各种比赛，作为志愿者参与到各

种活动中去。

●院内自主招生
学生进校学习后，有机会重新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。 第一学

期结束后，根据第一学期的学业成绩，可在全院范围内重新选择

自己喜欢的专业，除个别专业外，大部分专业可以满足学生的需

求；第三学期结束后，可在所在二级学院范围内重新选择专业（中

外合作办学及高职单考单招专业学生不参与院内自主招生）。

●高校立交桥
学院每年从二年级学生中选拔不超过

2%

的优秀学生进入母

体学校浙江工业大学学习，变更为浙江工业大学学籍，享受浙江工

业大学公办学生同等待遇， 符合浙江工业大学毕业要求和学位授

予条件的，颁发以浙江工业大学名称具印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。

迄今为止，学院已有

400

余名优秀学生转入浙江工业大学学习。

以下两类学生可以通过本人申请， 按照一定程序选拔进入浙江

工业大学学习： 第一类是入学时高考文化总分学院排名理科前六名、

文科前三名和艺术类高考综合分学院排名第一名的浙江省生源考生，

且前四个学期学习成绩符合相关要求的学生；第二类是前四个学期学

习成绩符合相关要求的学生。

●海外交流奖学金
学院积极鼓励大学生出国出境游学访学、交流学习。 以下省

内外学生通过本人申请，按照一定程序选拔，在校期间有机会享

受

5000

—

15000

元不等的海外交流奖学金： 浙江省生源第一志愿

报考我院，高考文化总分全院排名普通理科前

8

名、文科前

4

名和

艺术类高考综合分全院排名第

1

名的考生（符合在校期间相关条

件）；浙江省以外生源第一志愿报考我院，高考成绩最高的理科考

生和文科考生各

1

名（文化总分按同一标准折算，符合在校期间相

关条件）。

●国际合作交流
学院在共享浙江工业大学对外合作办学资源的同时， 积极拓

展对外合作交流渠道，为学生提供出国深造和交流访学的机会。

合作办学：工业设计（中外合作办学）专业培养模式与国际接

轨，导入美国布里奇波特大学工业设计专业师资及培养方案。 符

合相关条件的学生， 完成

3

年学习后可以进入美方学校继续学习

本专业

,

达到美方毕业要求后授予美国理学学士学位。

合作培养：学院与美国、英国、比利时和日本等多国高校合

作，现有美国威廉帕特森大学“

2+2

”等

8

个本科生专业培养项目，

美国布里奇波特大学大众传媒和工程硕士“

4+1

”等

2

个研究生联

合培养项目，共享浙江工业大学与美国麻省大学、英国约克大学

等国外高校开展的

32

项各类学生国际交流项目。

交流访学：学院每年有数批学生赴美国、欧洲、韩国、香港、台

湾等地短期交流学习；每年有来自于美国、英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、

韩国等知名大学的教授、学生来我院访学交流，让之江学子感受

不同文化，拓宽国际视野。

●个性化培养
学院注重对学生的个性化培养，通过考研联盟、出国联盟、未

来企业家协会、大学生合唱团、武术协会、艺术团、摄影、创新协

会、《之江先锋报》等近

80

家学生社团培养学生兴趣。 通过特长生

导师制、社区导师，满足学有专长学生的个性化成才需求；通过校

园文化活动超市、周末学苑，让每一位学生都有展示个人才华和

享受成功喜悦的机会。

●实践教学
学院积极拓展与行业、企业的合作，加强实践教学环节，夯实

理论基础，提升专业技能，现已建立多个校企合作的校内实践基

地和

120

余个校外实习基地。

我院与加拿大达内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知名企业建立合作

关系，是杭州市服务外包实训重点培育基地，每年都有

80

余名通

信工程、电子信息工程、英语等专业的学生参加项目实训获得高

薪就业岗位； 学院数控培训基地是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，学

生在校期间有机会获得国家职业技能资格证书， 近三年来有

600

余名毕业生获得数控加工职业资格证书，成为用人单位的抢手人

才；学院与浙江中旅旅业集团合作成立中旅（旅游）学院，与君澜酒

店集团合作开办管理人员培训生班，成为涉外导游、国际领队等职

业认证考培点；是浙江省高端旅游管理人才的培养基地。

●实验（特色）班
学院根据市场需求，开设有综合实验班和专业特色班。

2014

年

开设的实验班有电子信息工程综合实验班、软件工程综合实验班、

旅游管理综合实验班，面向考生直接招生。 同时，新生入学后，符合

基本条件的本专业学生可提出申请，择优组建专业特色班。

2014

年

开设的专业特色班有英语专业“英

－

日双外语方向”特色班。

●创新能力
学院注重以学科竞赛为载体， 加强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。

近五年来，在亚太室内设计大奖赛、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

术科技作品竞赛、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、全国大学生广告艺

术大赛等各类学科竞赛中累计获得国家级奖项

29

项、 省级奖项

256

项，学生课外科技作品“机器人模型”、“燃火机”、“纸币兑换控

制软件”等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和软件著作权，学科竞赛和课外

科技作品竞赛成绩一直稳居浙江省同类院校前列。

●创业教育
学院现有大学生创业团队近

80

个， 有近

800

名学生参与创业

活动，在校生注册公司

50

余家，产值超过

1000

万元的有

3

家。 学院

在杭州市中山中路开设了创新创业中心，展示我院学生的作品和

产品，接受市场的检验。此外学院设立了大学生创业孵化园，与杭

州市凤凰国际创业园实现无缝对接；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站连续

三年获杭州市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站考核“优秀”。
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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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
大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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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招生计划
2014

年，我院计划招收新生

1980

名，其中理科计划招收新生

1230

名、文科计划招收新生

450

名、艺术类计划招收新生

170

名、专

升本学生

50

名，高职单考单招学生

80

名。

2014

级新生入住绍兴校

园（专升本学生入住杭州校园）。

今年我院除面向浙江省招生外，还面向江苏省、福建省、安徽

省、四川省、湖南省、江西省、河南省、河北省、山西省、陕西省、湖

北省等

11

个省份招收新生

298

名。

★录取批次
我院面向浙江省招生的文理科所有专业都放在第二批录取，

对应第二类考试科类；艺术类所有专业也放在第二批（专业统考

本科）录取；面向除浙江省以外的其它省份招生的录取批次以该

省份教育考试主管部门的公布为准。

★学院代码
我省独立学院的代码和母体院校代码是不同的，考生应注意

区分。 浙江省考生在填报我院志愿时，所填报的代码应是浙江工

业大学之江学院的独立代码

0092

；外省考生在填报我院志愿时应

填报所在省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里的院校代码，我

院在各省的院校代码都不同，请注意区分。

★学历学位
学生学习期满后符合条件的，颁发“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”毕

业文凭，授予“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”学士学位。

★综合实验班
今年我院综合实验班招生的专业有

3

个， 即电子信息工程综

合实验班、软件工程综合实验班和旅游管理综合实验班。

★录取规则
1

、学院所有专业只招收外语语种为英语的考生，无男女比例

要求。

2

、身体健康要求参照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

执行。

3

、学院英语单科成绩有要求的专业：英语专业要求不低于

100

分；日语、汉语国际教育和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要求不低于

90

分；环

境设计、产品设计及动画专业要求不低于

50

分。 对数学单科成绩有

要求的专业：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要求不低于

90

分。 如果单科成绩

符合条件的生源不足，则按单科成绩

5

分一档降分录取至额满。 以

上英语、数学成绩要求按单科总分

150

分计，具体按各省普通高考

实际英语、数学单科总分等比例换算。

4

、学院调档数控制在当批次招生计划数的

1.2

倍以内。

5

、学院执行考生所在省教育考试院招生主管部门关于投档的有

关规定。 对浙江省进档考生不设专业级差分，其它省份进档的考生，

学院对

1

、

2

、

3

专业志愿按

1-3

分级差进行专业投档，

3

、

4

、

5

、

6

专业志愿

视为并列志愿，不设级差分；若出现考生总分相同时则参考相关科

目成绩择优录取； 当考生成绩无法满足其所填报的专业志愿时，如

果考生服从专业调剂， 学院根据考生的文化课成绩从高分到低分

调剂到招生计划尚未完成的专业。

非平行志愿（第一志愿）进档考生，在计划未满专业中根据上

述原则录取。

★收费标准
学院各本科专业均实行学分制收费， 学费由专业注册学费

和学分学费组成。 学年开始时，学费按浙江省物价部门核定的标

准收取。 收费标准为：艺术类专业学费为

20000

元

/

生·学年；中外

合作办学的工业设计专业学费为

28000

元

/

生·学年；建筑学

22000

元

/

生·学年；财务管理专业学费为

21000

元

/

生·学年；工业设计、

通信工程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软件工程、机械工程、车辆工程及

金融工程等专业学费为

19000

元

/

生·学年，城乡规划、风景园林、

电子信息工程、自动化、工业工、英语及日语等专业学费为

17000

元

/

生·学年；其他普通文理科专业学费

16000

元

/

生·学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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